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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林宇滔議員

促交代經濟房屋售價的訂定及公佈時間等問題

2021年經濟房屋申請的確定排序名單及被取消申請資格的名單已於2022
年12月14日公佈，最終獲接納的申請有9,796份，已作評分及排名；被取
消申請資格的有1,911份。今次為新修訂《經濟房屋法》的首次公開申請，
並改為計分排序，可供申請購買的經濟房屋將建於新城A區的A1至A4
及A12共5個地段，合共5,254個單位，包括242個一房廳、4,478個兩房
廳及534個三房廳單位。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曾在去年施政辯論上表示，新城A區的三個經屋項
目將於2024年完工；單位的售價暫時未定，預計首3,000個單位於2024
年才建成，仍有時間。

但根據政府在2019年討論經屋售價時表示，經屋售價會以「成本價」計
算，即以每平方米土地溢價金2.6萬、建築成本每平方米1.7萬及10%的行
政費用作計算。2021年7月房屋局則表示新城A區經屋單位的售價，
按2019在立法會審議新經屋法時已討論相關預算，為每平方呎實用面積
約5,000元。此消息引起了社會熱議，有不少聲音認為售價太高，不符合
經屋的實際定位。以最近建成的經屋日暉大廈及青濤大廈為例，兩項目
全為T2（兩房）單位，單位售價介乎86.3萬至112.5萬元，呎價為1652
至2152元。若2021年經濟房屋呎價訂在當局聲稱的每平方呎實用面積
約5,000元，T2經屋售價將飆升逾倍至242萬元，而T1經屋的售價也會飆
升至183萬，T3單位更會飆至逾305萬。

必須指出，本澳多年來興建經屋項目均毋須任何補貼，且是盈餘項目，
政府只要落實更多經屋建設，不單可解決居住需求，更是可提供更多社
區設施的賺錢生意！以日暉大廈經屋為例子，根據前建設發展辦公室公
開資料，日暉大廈項目佔地2,500平方米，樓高廿一層，合共提供二房一廳
(T2)單位288個住宅單位，地下至二樓群樓分別建成商業設施、公眾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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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均屬政府物業。建造工程判給價近2.3億，連同近2千萬的工程監察合
同，整體造價不到2.5億，但根據房屋局出售日暉大廈時的售價表，288
個經屋T2單位總售價就高達2.85億元。

意味著政府出售日暉大廈經屋單位後，項目不單有3,500萬的淨利潤，且
政府同時免費獲得日暉大廈地下至二樓群樓分別建成商業設施、公眾停
車場，故所謂政府補貼經屋的說法，只是有誤導公眾的講法！

或有人會質疑，上述價格僅計算建築成本，並未計算土地價值的溢價金，
故政府計算每平方米2.6萬元溢價金合理！但必須指出，根據過去經屋的
批地合同均明確指出：「根據第16/2004號行政法規第三條第六款的規定，
考慮到該項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發展及居民福祉的社會重要性和利益，
以及考慮到申請人的法律性質，按照行政長官於XX年X月X日作出批示許
可，本批給獲免除支付溢價金。」意味著按照溢價金法律，經屋一向是
獲豁免溢價金的。且日暉大廈十六年後轉售需補地價，故從法理情均不
應將溢價金計入經屋售價。

必須指出，溢價金的原意是土地法向獲批出土地承批人的利潤分成機制，
故當局修法時既將經屋定性永遠姓「經」，不具私人房屋性質，同時又
將經屋售價計入建築成本、房屋局行政費，以及只向私樓發展商收取的
溢價金計算經屋售價，無論從政策邏輯、實際成本及市場因素上， 都是
極不合理的！

此外，有不少已申請經屋的居民向本人查詢，為何2021年經濟房屋申請
連確定排序名單都已公佈，政府至今仍未肯公佈今次經屋售價？對任何
居民來說，首次買樓置業是人生大事，再者此前的經屋售價僅每平方
呎1,000多元，若經屋售價突然飆升至5,000元一呎，相信不少居民難以
負擔、甚至會放棄購買！但按計劃明年落成的經屋，為何至今連基本售
價大概範圍仍毫無頭緒，如何及早為龐大的樓款安排做好準備？甚至有
居民質疑，政府申請經屋時不公佈經屋售價的做法，較目前無規管的私
人一手樓銷售資訊更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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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經濟房屋法》規定，單位售價由公佈於《公報》的行政長官批
示訂定；單位售價的訂定尤其須考慮批地溢價金、建築成本及行政成本。
雖然本人完全不同意上述不合理的計價方式，但今期經屋按計劃明年就
會完工，且訂定單位售價須考慮的因素亦已齊全，政府不應拖延公佈經
屋訂價，令申請今期經屋的人士無法及早就樓款安排作出準備！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2021年經濟房屋申請的確定排序名單已公佈，政府亦表示新城A區經
屋會於2024年完成，訂定單位售價須考慮的批地溢價金、建築成本及行
政成本等均已「有數得計」，為何當局遲遲未公佈新城A區經屋的單位售
價？當局會否儘早公佈確實售價，令已在確定名單的居民安心及有所準
備？考慮到購買經屋是居民人生一大重要決定，政府曾表示今年將開展
新一期經濟房屋申請，屆時會否同時公佈單位售價的批示？未來會否在
修改經屋法時明確公佈單位售價批示的時間？

二、根據過去經屋的批地合同均明確指出：「根據第16/2004號行政法規
第三條第六款的規定，考慮到該項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發展及居民福
祉的社會重要性和利益，以及考慮到申請人的法律性質，按照行政長官
於XX年X月X日作出批示許可，本批給獲免除支付溢價金。」意味著按照
溢價金法律，經屋一向是獲豁免溢價金的。加上現行經屋法將經屋定性
永遠姓「經」，不具私人房屋性質，當局會否繼續豁免經屋溢價金？

三、在經屋售價方面，政府曾公開表示按2019年在立法會審議新經屋法
時已討論相關預算每平方呎實用面積約5,000元，此消息引起社會極大迴
響，其後政府一直沒有就經屋售價再有任何更新的資訊，亦沒有交代定
價的標準。當局會否儘快向公眾交代經屋的訂價標準？考慮到未來推出
的夾屋，政府會否重新審視本澳整體公共房屋的訂價，明確經屋及夾屋
的定位，真正實現政府提出的「五個房屋階梯」向上流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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